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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立法會道 1 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

立法會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

胡日輝先生

胡先生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就五名委員 2020 年 5 月 22 日致委員會主席的信函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

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

秘書處於2020年 6 月 24 日的來函收悉，來函附上五名委員於

5 月 22 日就上述事宜致委員會主席的信函。按委員會主席的要

求，律政司回覆如下。

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，從國家層面

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是中央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

況，在關鍵時刻為完善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體系，為保證香港長

期繁榮穩定所作出的重大舉措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予以全力支

持，並會履行職責，確保相關法律在香港有效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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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5 月 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（以下簡稱全國人

大）三次會議通過了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

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〉（以下簡稱

《決定〉）第六條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

委會）獲授權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

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，切實防範、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

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

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上述相關法律列入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

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〉附件三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實

事色 。

新華社 6 月 20 日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於6 月

18 日向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關於〈中華人民

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（草案）〉（以下簡稱

〈草案〉）的說明摘要。說明摘要指出，近一段時間以來，中央

有關部門認真開展相關法律草案起草工作，並多次聽取香港特別

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有關主要官員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

意見建議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

政區聯絡辦公室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聽取不同代表對國家相關立

法的意見和建議，認真研究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政

協委員提出的相關意見和建議。在此基礎上，起草了香港特別行

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。法律草案文本形成後，有關方面專門

就案文徵求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有關人士的意見，認真研究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反映的意見建議，充分考慮香港特別行政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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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情況，本著能吸收盡量吸收的精神，對法律草案文本作了反

復修改完善。

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要切實防範、制止和懲治

任何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恐怖活動、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

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四類犯罪行為，針對的是極少數違法犯罪的

人，保障的是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生命財產以及依法享有的各項

基本權利和自由。根據說明摘要，法律草案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

護國家安全法應當遵循包括依照法律定罪處刑、無罪假定、保障

犯罪嫌疑人權利等重要法治原則，和應當尊重和保障根據〈基本

法〉和有關國際公約通用於香港的權利和自由。《決定〉已清楚

表明，有關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為了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

展利益，堅持和完善「一國兩制」制度體系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

穩定，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。

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早完成相關的立法

工作。

正 助理趙文軒 ，~m~，
2020 年 6 月 26 日




